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成都天翔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责的原

则，基于实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就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届满，鉴于公司当时正处于脱困

及推动进入司法重整程序的关键时刻，同时，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

工作尚未完成，为稳定公司核心管理团队，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工作延期举行。现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进行换届选举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3、根据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梁增文、万兵、李志勇、周东来、

唐治、李泉源、许文来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审阅情况，未发现有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3.2.4 条规

定的情况；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

禁入处罚等情况；各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任

职资格的规定，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同时，未发现三名独立董事候选

人存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项规定的不得担任

独立董事的情形，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具备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4、我们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上述董事候选人（包含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提名，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三名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尚需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5、本次公司聘任陈红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

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被聘任人具备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或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经充分了解陈红

霞女士资格条件、经营和管理经验、业务专长等情况，我们认为，被聘任人具备

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或行业知识，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

公司的发展。因此，我们同意聘任陈红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唐治、李泉源、许文来 

                                          2021 年 5 日 28 日 


